
事责任的不同情况 (严格地说
,

是搞乱了减

轻责任和全负责任 )
,

对司法实践是不利的
。

青少年犯罪一语在法律的范畴之内不应

使用
,

并非在其他场合也不能使用
。

青少年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
,

在研究这种社会现象

时必然要使用这一用语
。

譬如
,

人们可以从

政治
、

经济
、

意识形态等领域里寻找产生青

少年犯罪的因素
,

探讨减少或最终消灭这一

社会现象的途径
。

尤其是由于林彪
、 “ 四人

邦
” 的十年浩劫

,

使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
,

在当前引起普遍的极大的关

注
,

人们 自然要议论它
,

研究它
,

采取有力

的蜡施来医治这一社会的痈疽
。

在所有这样

雨场杏
,

青少年犯霏一语是不能不使用的
。

然而
,

一涉及法律的范畴
,

和刑罚打交道的

时候
,

就不能不注意法学概念上的特点
:

科

学
、

严密和符合法律规定
,

青少年犯罪一语

就不应使用了
。

论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

方 波

犯罪是对社会的危害
。

犯罪人是在犯罪心理指导下犯罪的
,

因此研究犯罪心理形成的原

因
,

对于预防
、

打击犯罪
,

改造罪犯
,

是极为必要的
。

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本

文仅就犯罪心理形成的外在条件进行探讨
。

一
、

社会环境的不 良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
,

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产生犯罪的
,

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也不能成为犯罪

心理产生的外在条件
。

但正如马克思说的
: “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

,

… …

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

因此它在各方面
,

在经济
、

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

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 ① 在国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旧的意识形态

,

在国际上

还存在着各种反动势力
。

这些旧社会的痕迹
,

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犯罪的原因和犯罪心

理形成的外在条件
。

第一
,

我. 解放以来同犯那作斗争的历史证明
,

阶级斗争
、

旧社会的残沈和封建
、

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响
,

是遭成犯非的主要原因
。

建国后
,

我们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
“ 土改

” 、 “
镇反

” 、 “ 三反 ” 、 “ 五反
” 等运动

,

对

历史反革命进行了较彻底的镇压
,

对旧社会的残渣
,

刑事惯犯
,

进行 了有力的打击
,

并将其中

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

至一九五七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
,

社会上出现了安定的局面
,

犯

罪已大大减少
。

据某省
`

的统计
,

当时在押的罪犯
,

刑事犯只占40 %到 50 %
,

青少年犯仅占刑

事罪犯的 17 %到 20 %
。

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
,

旧的意识形态并不因此而捎失
。

在封建
、

资产

阶级思想腐蚀下和老邢事惯犯的直接教唆下
,

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刑事犯罪分子
。

据某省的统

① `马克思思格斯进集
,
第 3容

,

第 10页
。



计
,

六十年代中期犯罪分子的构成
,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见表一
:

表一 某省统计 (按百分 比
,

以下同 )

年 代

50 年代后期

在 押 犯 反 革 命 犯 } 刑 事 犯 青少年犯占刑事犯的百分比

1 0 0 4 0一 5 0 1 7一 2 0

1 9 6 5年 1 0 0 2 0以下 J 8 0以上 4 0一 5 0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
,

刑事犯罪越来越多
,

在刑事犯罪中是青少年犯越来越多
。 `

十年内乱是旧意识大泛滥时期
,

使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了严重的腐蚀
,

据某监狱的

统计
,

一九八 O 年犯罪分子的构成又有了新的变化
。

见表二
:

表二 某 监 狱 统 计

年 代 在 押 犯 } 反 革 命 犯 } 刑 事 犯

19 8 0 10 0

青少年犯占刑事犯百分 比

4 0

从上表看出来
,

十年内乱使刑事犯罪大量的增加
,

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中
,

25 岁以下青

年犯已达 40 %
,

如果把一般犯罪全部统计在内
,

青少年的犯罪比例更高
。

以某市统计为例
:

表三 某市青少年犯罪占全体犯罪的比例

年 代

6 6一 7 3年

犯罪总数

10 0

7 8年

7 9年

8 0年

10 0

1 0 0

1 0 0

青少年 : B罪
{

备 。

}
十年内乱统计不“ 确

!
}
{

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教育

第二
,

政治经济形势的大动荡是犯罪增加的重要原因
。

政治经济形势的重大动荡和犯罪的增长是紧密相联的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往往是社会

株序混乱
,

各种旧的思想意识泛滥起来
,

使各种犯罪有机可乘
。

我国解放以来
,

刑事犯罪的

发展有三个高潮
:

一是解放初期
,

二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

三是文化大革命以来
。

解放初期是敌伪国民党留下的一些社会渣滓
,

乘混乱之机大肆活动
,

由于我党采取了正

确的打击首要分子
,

改造一般分子的方针
,

很快就把这一犯罪高潮打下去
。

三年暂时困难中
,

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又加上严重自然灾害
,

流氓
、

盗窃犯罪又增多

起来
。

党和国家逐步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
,

在经济上实行 了
“
调整

、

巩固
、

充实
、

提高
” 的

方针
,

人民群众的情绪很快安定下来
,

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

到一无六五年犯罪 已大为减 少
,



社会治安又出现了安定局面
。

十年内乱是一次政治经济形势重大动荡的时期
,

也是犯罪大量增加的时期
。

由于林彪
、

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
,

由于他们种种反动思想及谬论的影响
,

把我们国民经济破坏了
,

也

把我们良好的党风和社会凤气破坏了
,

使我们广大青少年深受其害
,

深受其毒
。

这是青少年违

法犯罪情况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
。

仅以某监狱四中队统计为例
, 171 名青少年犯 中有 61 人 是

由于受林
、

江反革命集团的毒害而犯罪的
。

十年内乱造成的危害十分深远
,

特别是把打砸抢
、

流氓
、

无赖看作英雄行为的无政府主义

思潮
,

至今仍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思想根源
。

第三
,

社会风气不正
,

道抽水平低下
,

对犯罪心理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

社会风气与党风分不开
。

党的风气
,

纪律风气
,

没有根本好转
,

社会秩序就很难根本好转
。

党风不正使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很坏的影响
,

他们对正确的宜传往往也抱怀疑态度
,

甚

至认为犯罪有理
。

如有的失足青年说
: “ 人都是为了自己

,

他们干的 ( 指以权谋私的干部 )

比我巧妙一点而已
。 ”

第四
,

外来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是近几年育少年犯罪率上升的重 要 原 因

之一
。

随着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增多
,

旅游事业的发展
,

西方的腐朽思想和文化生活也渗

透进来
,

已经在一部分人中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

青少年所以易受腐蚀是因为他

们有强烈的好奇心理
,

加上辨别能力低
,

把许多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看成美妙的榜样
,

而极

力摹仿
,

有的走上了犯罪道路
。

这些人极力追求西方的物质生活享受
,

醉心于现代化的生活用品
,

什么彩色电视机
、

录

音机
、

照相机
、

轻便摩托等
,

样样都想搞到手
。

为达此 目的不惜挺而走险
,

一步步走上犯罪

道路
。

在一些青少年中出现盲目摹仿资本主义国家颓废派穿着打扮
,

哼唱低级庸俗的下流小调
,

传看外国明星的裸体照片和黄色下流书刊
,

在两性生活上追求 自由放荡
,

少数发展到出卖人

格丧失国格的程度
。

有的女青年主动找外国人鬼混
,

要钱要东西
。

还有一些人摹仿电影中的

打斗
、

抢劫杀人
、

侮辱妇女等行为
。

此外
,

还有少数人偷听敌台后与敌挂勾
,

或组织反动集团
。

第五
,

就业不足是产生犯罪的经济原因之一
。

有些待业青年
,

每天无事可干
,

精神空虚
,

在坏人影响下走上犯罪道路
。

一九七九年抓

获的违法犯罪青少年中
,

待业青年占40 %
。

就业不足的另一种情况是
,

进过教养院
、

劳改队
、

监狱的人
,

因无职业或原来有职业因犯

罪而丢掉职业
,

又重新犯罪
。

当然
,

就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向题
,

这些人得不到很好的教育改造
,

有 了职业也

同样去犯罪
。

1 9 8 0年内部职工犯罪人数比 19 7 9年增加 5 9
·

7%
,

就是大量待业人 员就业后有些

人继续犯罪的明证
。

第六
,

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对犯罪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

这主要是指政法部门对犯罪打击不力
,

如重大案件长期不能破获
,

或已破获的案件
,

由

于办案抓的不紧
,

拖延时 日
,

失去了应有的现实意义
,

起不到对坏人的
“ 威慑 ” 作用

。

其次是监狱和教养院的管教工作虽然不断改善
,

但还有一些问题
。

少数单位管教工作抓



得不好
,

甚至成了犯罪技术传习所
。

有的罪犯出去后重新犯罪
,

偶犯成了惯犯
,

单项犯罪变

成多项犯罪
。

收容所
、

教养院搞得不好还会成为新的犯罪团伙结合的场所
。

;

有些罪犯说
: “

我们 (指

团伙 ) 原来并不认识
,
是在拘留所

、

收容所
、

教养院中认识的
,

出去后
,

朋友更多了气 这些人

中有的在社会上重新纠合起来
,

成了更严重的犯罪集团
。

他们有了犯罪的经验和对付公安机关

的办法
,

许多大案要案多是这些人千的
。

据某市 1 9 8 0年统计
,

刑满释放和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

占 2 3%
。

这伙人到处流窜作案
,

心狠手毒
,

特别是从劳改队
、

教养院逃跑出来的人员
,

更为危

险
。

日本犯罪心理学家寺田精一说
: “

基于自己之许多经验
,

拘禁之常制造犯罪者
,

实为毫无

可疑之事
,

不独不能使被拘禁者稍为改 良
,

且常使之积极为恶
。 ” ① 我们有些管教工作搞得

不好的单位
,

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

社会福利事业跟不上需要
,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如社会上还有不少精神病患者
,

影响社

会治安
。

还有一些失去双亲无家可归的儿童
,

也未能收容管理起来
。

这些流浪儿童往往成为

犯罪的后备军
。

此外
,

由于政策不落实
,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激化起来
,

也会产生犯罪
。

二
、

家庭的不 良影响和教育不力
,

可能使子女产生犯罪心理

犯罪者都是缺少道德修养的
。

一个人道德立场的形成
,

首先是家庭教育
。

无论是成年或青

年
,

他们都是经过家庭的幼年
、

少年时期而成长起来的
。

一个人从童年养成遵守道德准则的

习惯
,

就能够克服生活道路上的许多困难
,

不迷失方向
,

作一个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
。

谁在

童年没有得到必要的道德锻炼
,

谁就容易受旧的势力和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

其中有些人就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

某教养院十中队 1 30 人中有 65 人在少年时就犯了第一次罪
,

占 50 %
。

一个人的个性和性格在童年时就开始形成
。

在这个时期对儿童起决定作用的是父母
。

家

庭教育主要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
。

家庭教育不力
,

家长对子女的影响不好
,

是产生青少年

犯罪的重要原因
。

许多事实证明
,

家庭的不良影响
,

也是成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

家庭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不力
,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

第一
,

不幸的家庭
,

子女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

在十年内乱中
,

一些不幸家庭
,

父母遭受
“ 四人帮

”
迫害

,

子女无人管教
,

成为半流浪

状态
,

自幼感情冷漠
,

孤独怪癖
,

愤世嫉俗
,

什么都不在乎
,

受坏人引诱或因生活所迫
,

而

堕落犯罪
。

某监狱 90 名青年犯中有 12 人是 由于家庭不幸遭遇而犯罪的
。

其次是父母双亡
,

或有父无母
,

有母无父
,

对子女管教极不力
,

或无人管教
。

某监狱 90

名青年犯中有 17 名是这种情况
。

父母离婚
、

再婚
,

造成家庭关系紧张
,

影响子女
, 或一方死亡

,

另一方续娶
、

再嫁
,

继

父或继母对子女缺乏必要的关怀
,

使子女感到家庭缺少温暖
,

从感情上产生不满
,

流浪在外

而陷入犯罪
。

无数事实证明
,

从小缺乏母爱的孩子
,

往往个性发展中会形成某些缺陷
,

如孤

僻
、

冷漠
、

粗暴
、

内向等等
,

对来自外界的一些
“ 温暖

”
往往不加辨别地去接受

,

这就容易

受社会消极因素影响和坏人的引诱而走上犯罪道路
。

马卡连柯说过
: “

缺乏母爱的儿童
,

是有

缺陷的儿童
” 。

第二
,

父母双方或一方有不道德的行为
,

对子女的影响很大
。

① ; 犯罪心理学 》 ,

寺田精一著
,

吴景鸿译
,

1 9 3 2年版
。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

子女往往以父母的形象尤其以母亲的形象为榜样来摹仿
。

家

庭其他成员的不道德行为对儿童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

某教养院十中队 22 5人中有 17 人
,

父
、

兄
、

姐
、

弟等被判刑或教养
、

收容
。

女流氓周某
,

五十岁
,

四个女儿被她带坏了三个
,

成了流

氓
,

母女四人一同住教养院
,

最小的女儿在她母亲的影响下
,

也开始变坏
。

第三
,

家自毅育不良或方法不当
,

会造成子女的种种不庆习恨和个性
。

一是父母过分宠爱自己的子女
,

无节制的娇生惯养
,

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

尽

量使子女不参加必要的劳动
,

使子女处于放任的状况
,

或处于幼稚的以 自我为中心的状态
,

贪婪
、

瀚惰
、

粗暴
、

残忍
,

不会体贴人
,

没有责任感
,

长大之后就会成为好打
、

好斗或道德

堕落的人
,

这种情况在独生子女 中尤为多见
。

如
:

上海市南市区
,

工读学校 1 40 名学生 中 独

生子和末生子 12 0人
,

占 86 %
。

北京市少管所 64 名犯罪少年中有 39 名是独生子女或末生子女
,

占 6 0
.

9 %
。

对子女的娇惯往往发生在较富足的家庭
。

如某市张某从小爱好穿着打扮
,

想穿什

么
,

父母就给买什么
,

经常招引男学生跟在她后边
。

学校因为她打扮的太特殊
,

停止她上课
,

她 12 岁就开始找男朋友
,

最后犯了流氓罪
。

这种情况也往往发生在干部子女中
,

他们从小养成优越感
,

没有什么需要不能满足
。

如
《法庭内外

》 电影中夏欢的母亲对夏欢说
: “
你呀

,

从小除月亮之外
,

还没有不能得到的东西
。 ”

最后夏欢堕落成强奸杀人犯
。

在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人
,

杭州熊紫平
、

熊北平的母亲就是这

表四 母亲的态度与儿童性格的关系 (诧摩武俊 1 9 6 7年制 )

母 亲 的 态 度

1
.

支配一切

2
.

照管过甚

3
.

保护

4
.

溺爱

5
.

顺应过度

6
.

忽视

7
.

拒绝

8
.

残酷的

9
.

民主的

1 0
.

专制的

儿 童 的 性 格

服从
、

无主动性
、

消极
、

温和

幼稚
、

依赖性
、

神经质
、

被动性
、

胆怯

缺乏社会交往
、

爱深思
、

亲切
、

非神经质
、

情绪安定

任性
、

反抗性
、

幼稚
、

神经质

无责任心
、

不服从
、

攻击
、

粗暴

冷酷
、

攻击
、

情绪不安
、

创造力强
、

善社会交往

神经质
、

反社会
、

粗暴
、

企图引人注意
、

冷淡

执拗
、

冷酷
、

神经质
、

躲避
、

独立性

独立性
、

爽直
、

协作
、

亲切
、

善社交

依赖
、

反抗
、

情绪不安
、

自我中心
、

胆大

样纵任两个儿子干尽了坏事
,

结果一个被判死刑
,

一个被判死缓
。

二是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

甚至用打骂带手铐等方法管教子女
,

结果造成孩子与父母对立起

来
,

感到家庭没有温暖
,

离家出走
,

被坏人拉进泥坑
。

因为用粗暴的方法管教
,

会使子女怀



有敌对情绪
,

学习父母的攻击行为
,

最后变成为一个冷酷的残忍的好打好斗的人
。

粗暴的管教

方法还会使子女成为表面老实背后放任的表里不一的人
。

有些暴力犯罪者往往是在父母的暴

力性管教下长大的
,

从小隐藏着敌对情绪
。

辽宁社会科学院对 46 9名犯罪青少年进行 调 查
,

父亲用打骂方法管教的 20 3人
,

占 4 4
.

7 %
。

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对母亲的态度与 L) 童性格的关 系
,

做了细致的研究并列表说明
。

(见表四 )

上表对我们有启发
,

它说明母亲的态度对儿童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
,

儿童的心

理缺陷又可能成为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
。

三
、

学校教育的缺陷是学生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校在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

共产主义道德和健康的情操方面
,

起着重要作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全国各级学校培养了大量的有觉悟有知识的建设人材
,

涌现出无

数的英雄模范人物
。

但 由于多年来左的思潮影响
,

在学校教育方面也存在不少缺陷
。

特别是

十年浩劫中对学校的破坏更为严重
,

学校不是培养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公民
,

而是培养文盲加

流氓的打砸抢分子
。

从监狱教养院的青年犯来看
,

绝大多数是十年动乱中开始形成犯罪心理
,

又加上其它一些条件
,

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学校出现了新的气象
,

但至

今在学校教育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

第一
,

学校教育必须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
,

如果偏重于智育忽视了德育
,

就会使学生产

生不良思想
。

有的学校以升学率做为工作好坏的标志
。

学生则以考大学作为 自己的前途
,

考

不上大学就感到一切希望毁灭
,

悲观失望
,

这就孕育着走上歧途的危险
。

还有的学校为了追

求升学率
,

把学生分成快慢班
,

慢班学生 自尊心受到挫伤
,

失去信心和上进心
,

产生了自暴 自

弃破罐破摔的心理
。

上海市对 27 所中学作了调查
,

慢班的
“
双差生

”
中有四分之一处于犯罪

边缘
。

目前这种情况虽已作了纠正
,

但变相的搞突击
,

单纯追求升学率的情况仍然存在
。

学校多年来不上道德课
,

是一个重要缺陷
。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

规定了人们生活的

准则和行为规范
,

它通过善恶
、

美丑
、

正义
、

非正义
、

真与假
、

公正与偏私
,

来衡量一个人

行为的好坏优劣
,

调整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

人的道德观念是通过长期生活实践
、

家庭
、

学校
、

社会教育形成起来的
。

在学校的时期已是一个人各种思想观念形成的时期
,

在学校如

果受不到良好的道德教育
,

在以后的生活进程
,

就会被各种旧的思想所腐蚀
,

这正是青年和

成年犯罪的重要原因
。

有些学校对学生要求不严
,

中学时期就放任男女同学间过早的谈恋爱
,

男生吸烟酗酒
,

女生讲究穿着打扮
。

这些都容易腐蚀学生的思想
。

有些教师认为这是学生个人生活范围的事
,

不愿多管
。

无数事实证明
,

这种不 良行为
,

正是学生走向犯罪的开始
。

据某市 19 7 9年统计
,

在校学生犯罪 占全市青少年犯罪的 26 %
。

第二
,

教师的教育方法
,

对学生心理形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

有些教师教育方法不当
,

对
“
双差生

” 不是放任不管
,

就是讽刺挖苦
,

打骂体罚
。

甚至希望公安局把他们抓走
,

有的埋

怨公安机关抓的太少
。

他们不了解做师长的责任多么重大
,

不懂得学生犯了罪是自己的失职
。

他们只教书不育人
,

致使有些学生感到学校集体不温暖
,

流浪街头
,

向另外的新集体去寻求

温暖
,

被坏人拖下水
。

如
:

流氓
、

赌博
、

盗窃犯陈某
,

在中学时因一天迟到了
,

老师罚他站
,

陈顶了几句嘴
,

这位老师就把他撵出教室
,

以后也不让他进教室
,

他无奈只好每天背着书包在



学校转圈子
,

时间长了就不想上课了
,

和几个同样被撵出教室的同学逛大街
,

结识了坏人
,

参与了犯罪
。

第三
,

有些替理不大好的学校
,

没有树立起良好的校风
。

在这些学校里
,

学生不上学或上学

不听课
,

无人过问
,

秩序混乱
。

学校和家庭互不联系
,

互不通气
,

致使有些学生有学不上
,

集伙成群
,

互相传染恶习
。

有时集中到一个流氓学生家
,

抽烟
、

喝酒
,

谈论如何打架逞凶
、

偷

窃
,

进一步就去犯罪
。

这些人是犯罪的后备军
。

辽宁社会科学院对 4 69 名违法犯罪青少年调查

中发现
,

所在学校纪律不好的 3 10 人
,

占64
.

2沁
。

四
、

居住环境和工作场所的消极因素在形成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调查发现
,

有不少人犯罪
,

既不是家庭原因
,

也不是学校原因
,

而是在周围邻居
、

农村青年点
、

工厂企业中
,

结交了坏朋友
,

走上犯罪道路
。

第一
,

街道邻居的不友影响

好的居住环境
,

会给人以优良的影响
,

比较差的环境易给人以坏的影响
。

尤其对少年儿

童的影响就更大
。

如邻里间经常吵架
,

闹纠纷
,

和冷酷无情
、

自私 自利
、

不道德不诚实的行

为
,

会给儿童和少年个人思想意识上留下一定的痕迹
,

使他们产生不良的观点立场
。

“
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 。

中国古代有
“ 孟母择邻

” 的佳话
,

可见邻里的重要
。

特别危

险的是
,

街道邻里中居住的一些教唆犯
。

他们有的是老年或成年惯窃
、

流氓
,

有的是青年惯

犯
。

他们有很大的能量
,

是传播犯罪的发源地
。

这些人专门引诱道德观念不稳定的青少年
,

到他们的团伙里去
。

有不少青少年就是在街道邻居中结识了坏人
,

被拉下水而走上犯罪道路

的
。

辽宁社会科学院对 4 69 名犯罪青少年调查
,

邻居朋友中被判刑的有 1 51 人
,

占40
.

7 %
,

如

流氓集团犯石某
,

就是被楼下住的赵某 ( 盗窃流氓惯犯 ) 教唆下水的
。

这些刑事惯犯们
,

为 了拉拢新人
,

使用一切手段
,

软硬兼施
,

把好人引上邪路
。

对女青

年开始往往用强迫手段
,

逼良为娟
,

使之越陷越深
。

如女教养人员全某被流氓刘某威胁而发

生关系
,

从此以后对两性生活感到无所谓
,

根本不认为是耻辱
,

成为女流氓
。

这些刑事惯犯在网罗人员时
,

往往利用青年追求惊心动魄的生活
、

激动人心的冒险
,

和

对英勇事迹向往的倾向
,

千方百计地把犯罪世界美化成人间天堂
。

这些人腐蚀性之大
,

危害

社会之严重
,

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
。

青少年接触了这些人好象感染了毒菌一样
,

很快就变坏
。

当他们的劣迹暴露后
,

学校教师和家中父母都为之吃惊
,

他们不能理解
,

一个好端端的青年

为什么坏得这样快
。

第二
,

工作场所消极因紊的影响

工作环境离不开现实社会
,

不能不受到旧意识的影响
。

有的人在家庭
、

学校
、

青年点
,

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

但到了工厂后行动较 自由
,

由于已是成年人
,

家庭监督较差
,

工厂又没

有严格管理
,

结交了坏朋友
,

走上犯罪道路
。

如
,

强奸犯岳某
,

其父是领导干部
,

母亲是医生
,

家庭对他要求很严
,

在学校表现也很

好
,

在青年点时间很短
,

就因病回城
。

但在进工厂当工人后
,

结交了两个坏朋友
,

经常在一

起喝酒谈论搞女人的事
,

思想越来越邪
,

一心想找女人
。

结果发展成多次拦路强奸
,

被判无

期徒刑
。

有些单位对于职工在工作劳动时间外的私生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

以为那是个人的事

情
,

不必过问
。

对个人业余生活的不干涉态度
,

使他们养成不受监督逍遥自在的习惯
,

易使

4石夕



一个人由轻微的错误行为
,

逐步走上危险的犯罪道路
。

特别是目前许多待业青年大量捅向工

企单位
,

对职工的教育和业余活动的关心
,

更加重要
。

总之
,

一个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犯罪心理是多种因素形成的
。

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

有家庭教育不良或学校教育的缺陷
,

还有街道邻居和工作场所消极因素的影响
。

其中哪一种

因素是造成犯罪的主要原因
,

则因人而异
,

必须具体分析
。

但是
,

我们如能引起高度的重视
,

从上述各个方面认真负责的做好工作
,

就能减少犯罪
,

挽救大批失足者
,

为四个现代化的实

现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的违法犯罪

易 荣 华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
,

是一个举世瞩

目的大问题
。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

民族的希

望
。

如果青少年违法犯罪任其蔓延
,

势必影响

和危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发展
。

解放后
,

我

国青少年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培养

下
,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

欣欣向上
,

茁壮成长
,

涌现一大批
“
三好生

” 和雷锋式

的青少年
。

他们拾金不昧
,

助人为乐
,

敬老

扶幼
,

热爱劳动
,

英勇顽强
,

好学上进
,

树

立一代新风
,

深受广大人民的赞誉
。

他们不

愧为祖国的花朵
,

民族的新苗
。

但在十年动

乱中
,

林彪
、 “
四人帮 ”

为了篡党夺权
,

在精神

领域内煽动互相对立
、

嫉妒
、

欺骗和陷害
,

践踏法制
,

侵犯人权
,

为非作歹
,

严重地腐蚀

着青少年一代的心灵
,

这是当前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主要原因
。

当然
,

旧的剥削阶级思想

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

危害之烈也是不可

忽视的
。

因此
,

这个时期青少年违法犯罪增

多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暂时现象
,

决不是社会

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必然产物
。

为了使青少年茁壮成长
,

造就一代新人
,

加速四化建设
,

党的兰中全会以来
,

各级党

委都把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培养
,

包括解决其

中极少数人违法犯罪问题
,

列入党委的重要

议事 日程
,

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

通力合

作
,

综合治理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一九八

一年十月七 日彭真同志察看秦皇岛劳教所时

指出
,

在十年内乱中
,

我国青少年受林彪
、

“ 四人帮 ”
的毒害很深

,

现在劳教所的这些

人
,

绝大多数也是受害者
。

他强调说
,

劳教

工作者对待劳教人员
,

要象父母对待孩子
,

医生对待病人
,

老师对待学生那样满腔热情
。

如果把这些人教育好了
,

他们中间可能出很

多人才
。 ·

” … 千万不要嫌弃他们
。

彭真同志

这个讲话
,

指明了刑事政策的新方向
,

对于

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
。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是

错综复杂的
。

它不仅同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

着
,

而且也总是受着社会的政治
、

法律
、

道

德和各种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
,

既有国内

的因素
,

也有国际的因素
,

有历史的影响
,

也有现实的感染
。

同时就青少年本身来说
,

也有生理的
、

心理的因素和主
、

客观的原因
。

列宁说
: “

要正确地认识事物
,
就必须把握


